
「氣候變遷因應法及精進產業溫室氣體盤查管理作法說明會」紀錄

一、時間：112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 分

二、地點：高雄蓮池會館國際一廳（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三、主席：黃偉鳴 副主任                       紀錄：張文綺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氣候變遷因應法及精進產業溫室氣體盤查管理作法

（略）

七、與會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廠 

   未來碳費徵收將以 2.5 萬噸作為事業大小的區分嗎？排

放量大者才需繳費亦或不分大小皆需繳費?

（二）台聚集團設環處 

1、我國依氣候變遷因應法訂定 2050 年淨零排放，惟部分

國家訂於 2060 年，我國淨零目標時程將使國內企業難

以生存，缺乏國際競爭力，請環保署考量。

2、依溫室氣體盤查結果，排放量多以用電為主，為台電

燃料燃燒產生。建議政府發展氫能、核能等溫室氣體

排放量少的發電技術，從源頭減少排放，業者不排放

就不需要繳碳費。

（三）國巨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司 

環保署盤查指引要求 GWP 使用 AR4 版本，惟 ISO 標準

建議採最新版本(AR6)，事業得否自行決定 GWP 版本？

（四）長春集團大發廠 

自願減量為環保署主導之額度交易，亦或由經濟部主導？

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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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1、計算排放量目前有三個方法，若以活動數據乘以 GWP

為排放係數法？

2、是否規劃提升碳足跡之查驗量能？

3、未來環保署是否協助產業符合 CBAM 要求的查驗？

4、因台電電力係數公告時程較晚，影響到排放量計算，

是否能規範電力係數公告時間？電力係數理論上應為

逐年遞減，但去年從 0.502 kg CO2e/度回升至 0.509 kg

CO2e/度，造成事業排放量升高。

（六）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本公司汽電共生設備為先電後熱，盤查指引規範為先

熱後電，若依指引蒸氣的排放係數會比鍋爐直接燃燒

排放多 25%。若依廠別申報，使用蒸氣的工廠碳排會

大幅增加，會影響到個別產品的競爭力，未來可否依

實際發電去選擇碳排計算方式？

2、有關抵換專案部分，目前第一批業者不能使用抵換專

案，未來排放交易是否仍排除第一批業者？

（七）宏碁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營造業未來是否需盤查？

2、我國未來徵收的碳費是否能與歐盟 CBAM 碳關稅相互

抵銷？

3、依氣候法規定，是否輔導製造業計算產品碳足跡？

（八）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坊間有軟體協助碳盤查統計數據並產出盤查報告書，

經查證後能否於環保署網站直接登錄？

（九）周于舜律師事務所 

目前我國政府與歐盟對於排放量計算範疇是否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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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經我國相關機關(構)驗證後是否有可能被歐盟承認？

八、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籌備處回應說明

（一）盤查登錄及查驗作業

1、如為環保署公告應盤查登錄之對象，金管會同意以依

環保署規定盤查之排放量揭露。

2、本署將與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討論，研議以對照表呈

現未來規劃要求由查驗機構製作不同 GWP值之對照表，

避免造成事業須針對不同GWP值進行查驗。

3、盤查管理辦法所規定之三種排放量計算方法並未規定

優先順序，目前尚未有直接量測之案例，大多以排放

係數法計算，未來如要採行直接量測，將朝向以量測

設備及方法進行規範。有關熱值檢測之認定，未來亦

會討論是否要調整。目前盤查申報上傳之清冊與盤報

告書並未有既定格式，可由事業自行撰寫後上傳。

（二）碳費徵收

1、碳費徵收草案仍在研擬，初步規劃徵收對象由大到小，

以 2.5 萬噸為門檻，費率未來由審議會決定。

2、碳費徵收門檻在特定行業別中可能僅有少數事業納管

方面，將於後續草案就公平性、碳費起徵點進行討論。

3、國際間針對汽電共生設備皆是先計算產熱之排放量再

計算產電，目前規劃碳費徵收僅涵蓋直接與間接用電

之排放量，蒸氣生產未納入收費規劃。

（三）抵換專案與自願減量專案

    現行環保署已有執行抵換專案制度，氣候法修法後

更名為自願減量專案，未來評估刪除申請自願減量之確

證程序。考量到大型排放源已屬碳費徵收對象，如採行

減量措施達成減量，即可減少應繳納之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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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BAM

1、環保署與經濟部將持續追蹤歐盟 CBAM 發展，依據歐

盟 CBAM 規定，今年 10 月起須申報進口產品碳含量，

但申報資料尚無須經查驗機構查驗，2026 年起申報之

產品碳含量則需經過查驗機構查驗，碳含量計算邊界

及查驗機構資格尚待歐盟公佈。

2、CBAM憑證可藉由出口國國內支付之碳定價減免，我

國徵收之碳費屬可減免之碳定價，自願市場之碳權則

無法獲得減免。我國環保署之盤查係以整廠進行管制，

但 CBAM 係以產品進行管制，為因應 CBAM申報，環

保署已與工業局討論，由環保署輔導上中游業者(應盤

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之事業)計算產品碳含量，

供下游業者計算碳含量使用，工業局則輔導尚未要求

盤查排放源排放量之事業進行產品碳排放量。

3、為因應歐盟 CBAM 之申報產品碳含量要求，後續規劃

與台電公司討論電力排碳係數提前公告，如無法將時

程提前，環保署將規劃提出替代之數值以利事業盤查。

（五）產品碳足跡、效能標準

1、氣候法授權訂定強制性產品碳足跡，惟產品及方法仍

於研議階段，碳足跡之查驗亦尚未規範。

2、建築部分之效能標準尚於研議階段。

九、結論：各與會建議將納入後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工作參考。

十、散會：下午 3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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